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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5月20 日（星期二）下午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5月20 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高新开发区建安路德的工业园A栋公司二楼会

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龙发先生
（五）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合法、有效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
44,571,470
64.2777

（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人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
820,500
1.1833

（三）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
网络投票

总 计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数（人）

14
47
6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44,571,470
820,500

45,391,97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4.2777
1.1833
65.4610

（四）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简称“中小股东”）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
网络投票

总 计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数（人）

7
47
5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5,131,520
820,500
5,952,02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4003
1.1833
8.5836

说明：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现场会议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现场会议2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1 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680
所占比例（%）

99.9729

反对

股份数（股）

11,090
所占比例（%）

0.0244

弃权
股份数
（股）
1,200

所占比例（%）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680
所占比例

（%）
99.9729

反对
股份数
（股）
11,090

所占比例
（%）
0.0244

弃权
股份数
（股）
1,200

所占比例
（%）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680
所占比例（%）

99.9729

反对
股份数
（股）
11,090

所占比例（%）

0.0244

弃权
股份数
（股）
1,200

所占比例（%）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680
所占比例（%）

99.9729

反对
股份数
（股）
11,090

所占比例（%）

0.0244

弃权
股份数
（股）
1,200

所占比例（%）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480
所占比例（%）

99.9725

反对
股份数
（股）
11,090

所占比例（%）

0.0244

弃权
股份数
（股）
1,400

所占比例（%）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9,480
所占比例（%）

99.9725

反对
股份数
（股）
12,290

所占比例（%）

0.0271

弃权
股份数
（股）
200

所占比例（%）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的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5,680
所占比例（%）

99.9641

反对
股份数
（股）
12,290

所占比例（%）

0.0271

弃权
股份数
（股）
4,000

所占比例（%）

0.0088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8、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80,480
所占比例（%）

99.9747

反对
股份数
（股）
11,290

所占比例（%）

0.0249

弃权
股份数
（股）
200

所占比例（%）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80,480
所占比例（%）

99.9747

反对
股份数
（股）
11,290

所占比例（%）

0.0249

弃权
股份数
（股）
200

所占比例（%）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80,480
所占比例（%）

99.9747

反对
股份数
（股）
10,090

所占比例（%）

0.0222

弃权
股份数
（股）
1,400

所占比例（%）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80,680
所占比例（%）

99.9751

反对
股份数
（股）
10,090

所占比例（%）

0.0222

弃权
股份数
（股）
1,200

所占比例（%）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7,680
所占比例（%）

99.9685

反对
股份数
（股）
12,890

所占比例（%）

0.0284

弃权
股份数
（股）
1,400

所占比例（%）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13、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普通股

同意
股份数
（股）

45,377,180
所占比例（%）

99.9674

反对
股份数
（股）
13,390

所占比例（%）

0.0295

弃权
股份数
（股）
1,400

所占比例（%）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说明:上述表格中的“所占比例”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议案名称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关于制订＜深圳市菲菱
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制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
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
业务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股）

5,939,730

5,939,730
5,939,730
5,939,730
5,939,530
5,939,530
5,935,730

5,940,530

5,940,530

5,940,530
5,940,730

5,937,730

5,937,230

所占比例（%）

99.7935

99.7935
99.7935
99.7935
99.7902
99.7902
99.7263

99.8070

99.8070

99.8070
99.8103

99.7599

99.7515

反对

股份数（股）

11,090

11,090
11,090
11,090
11,090
12,290
12,290

11,290

11,290

10,090
10,090

12,890

13,390

所占比例（%）

0.1863

0.1863
0.1863
0.1863
0.1863
0.2065
0.2065

0.1897

0.1897

0.1695
0.1695

0.2166

0.2250

弃权

股份数（股）

1,200

1,200
1,200
1,200
1,400
200
4,000

200

200

1,400
1,200

1,400

1,400

所 占 比 例
（%）

0.0202

0.0202
0.0202
0.0202
0.0235
0.0034
0.0672

0.0034

0.0034

0.0235
0.0202

0.0235

0.0235
说明：上述表格中的“所占比例”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郭子威、周雨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49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库存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
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1）。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466,267,732股（含回购股份），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股数量为2,638,629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票不参与此次利润分配。

3、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66,267,732.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2,

638,629.00股后的 463,629,10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3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证券账号
01*****079
01*****356
01*****966
01*****226
01*****535

股东姓名
吕强

吕丽珍
欧阳波
吕懿

吕丽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7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 5月 27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分红总额=实际参

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463,629,103股×0.15元/股=69,544,365.45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
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69,
544,365.45÷466,267,732×10=1.491511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91511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报告书》的
相关规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及其他除权除息事
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回购价格
区间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自本次权益分
派除权除息之日（即 2025年 5月 28日）起，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11.00元/股（含）-0.1491511元/股≈10.85元/股（含，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

3、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中涉及的股票受让价格、2024年股票增
值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行权价格需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高德置地广场A3座26层
咨询联系人：孔令璇
咨询电话：0571-86978641

传真电话：0571-8697862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文件；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50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使用不少于人民币 8,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

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用于未来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回购资金总额、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以回购完成时实际情况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4月24日、4月26日分别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及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4）。

二、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5年 5月 12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库存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

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5年5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466,267,73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638,629股，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
69,544,365.45÷466,267,732×10=1.491511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

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91511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事项尚未实施完毕。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一）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原因及计算过程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1.00元/股（含）。在本次回购股份期间，若

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回购价格区间调整。即，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由11.00元/股（含）调整为10.85元/股（含）。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2、具体测算

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为11.00元/股（含）。公司当前总股本为466,267,732股，扣除回购专用账

户中 2,638,629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量为 463,629,103股；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未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流通股未发生变化，上述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463,629,103×0.15）÷466,267,732=0.1491511元/股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1.00 元/股（含）-

0.1491511元/股≈10.85元/股（含，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预计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鉴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在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85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4,746,543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16%；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7,373,
272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58%,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67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727,680

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960万股扣减不参与
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727,680股，即88,872,3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35,548,928.00
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89,600,000股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以及据此计算
的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计算如下：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
总股本*10股=35,548,928/89,600,000*10=3.967514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分红的金额=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967514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
金额，不四舍五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8,960万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727,680股，即 88,872,32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分
配现金股利35,548,928.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召开后至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派发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度
2、发放范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27,680股后的88,872,3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0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8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3、截至本次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27,680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727,680股公司股份不享有本次利润分配。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250
08*****961
08*****361
08*****511
08*****646

股东名称
珠海合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麦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盛旻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合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能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存在其他差异化安排，具体如下：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股=35,548,928/89,600,000*10=3.967514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
红的金额=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967514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不
四舍五入）。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授

予及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回购价格履
行相应调整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相关股东在《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的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4号楼北京汇亚大厦17层10号
咨询联系人：杜祎程
咨询电话：010-63355096
传真电话：010-63355096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67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文名称由“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瑞迈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证券简称由“怡和嘉业”变更为“瑞迈特”，启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3、公司证券代码“301367”保持不变。
一、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

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4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变更中文名称、证券简称，公司英文名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变更前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MC Medical Co., Ltd.
怡和嘉业
301367

变更后
北京瑞迈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MC Medical Co., Ltd.
瑞迈特
301367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瑞迈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6740X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庄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8,96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07月2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5号丰裕写字楼A座110号
经营范围：电子医疗健康设备及医用耗材技术开发；互联网医疗技术开发；软件技术开发；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销售医疗器械Ⅱ类、机械设备、手推车、电子产品、针纺织品、箱包、金属制品、
塑料制品；制造机械设备、手推车、电子产品、针纺织品、箱包、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限在外埠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生产医疗器械Ⅱ类（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2025年06月13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自2025年5月21日

起，公司中文证券简称由“怡和嘉业”变更为“瑞迈特”，公司证券代码“301367”保持不变。

2、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及发展规划的需要，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和整体利益，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与公司战略规划更为匹配，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
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的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的
影响，仍将按约定的内容履行。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49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02,50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02,5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6号），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芸科技”或“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0万股，并于2024年
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36,000.00万股，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46,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94,902,503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85.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5,097,497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4.1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3,923名，均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参与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并中签的配售对象，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902,503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 1.0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4,902,503股，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5月
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

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该部分网下配售限售股采用比

例限售方式，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股票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联芸科技首次公开发

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902,5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7%，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的持有者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4,902,503
4,902,503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7%
1.07%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4,902,503
4,902,503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2：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902,503
4,902,503

限售期（月）
上市之日起6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05 证券简称：先锋精科 公告编号：2025-023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阳光大道 11 号金悦国际酒店三楼君澜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9
259

140,507,566
140,507,566
69.4276
69.427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02,379,85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游利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XIE MEI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72,460

比例（%）
0.0515

弃权
票数

5,067,807
比例（%）
3.606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6,299
比例（%）
96.3409

反对
票数
69,460

比例（%）
0.0494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68,460

比例（%）
0.0487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7,299
比例（%）
96.3416

反对
票数
68,460

比例（%）
0.0487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66,299
比例（%）
96.3409

反对
票数
69,460

比例（%）
0.0494

弃权
票数

5,071,807
比例（%）
3.609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0,409,498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97,068

比例（%）
0.069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5,342,986
比例（%）
96.3243

反对
票数
97,273

比例（%）
0.0692

弃权
票数

5,067,307
比例（%）
3.6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613,226
比例（%）
90.1220

反对
票数

130,860
比例（%）
0.2159

弃权
票数

5,855,077
比例（%）
9.6621

股东游利、XU ZIMING、连云港英瑞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靖江优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9,465,509
比例（%）
92.1413

反对
票数

126,980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10,915,077
比例（%）
7.7684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924,359
比例（%）
82.8659

反对
票数

123,273
比例（%）
0.3531

弃权
票数

5,857,384
比例（%）
16.7810

股东游利、XU ZIMING、连云港英瑞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靖江优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靖江优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靖江优立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镝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04,144,978
28,774,886
7,489,634
201,047
7,288,58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7075
79.7441
99.3592

反对
票数

0
0

97,068
50,068
47,000

比例（%）

0.0000
0.0000
1.2792
19.8591
0.6408

弃权
票数

0
0

1,000
1,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33
0.396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216,975
17,329,106

比例（%）

99.5793
74.3258

反对

票数

97,068
130,860

比例（%）

0.4163
0.5612

弃权

票数

1,000
5,855,077

比例（%）

0.0044
25.11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议案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2、议案8、议案1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在该等议案的投票统计时已经对需要回避表决的关

联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量进行剔除。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阙莉娜、李珊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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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1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1）以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6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

股利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60.0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下一年度。
（2）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5,600.00万股，以此计算，共计

转增2,240.00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7,840.00万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实际登记结果为准。

（3）不送红股。
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转增）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本公司股本总额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8,400,00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7日
3、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5月27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311
03*****715
08*****155
08*****149

股东名称
杨凤凯
杨巧云

新余博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骏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9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变动前股本
股份数量（股）
33,700,235
22,299,765
56,000,000

比例
60.1790
39.8210
100

本次变动
转增股份数量（股）

13,480,094
8,919,906
22,400,000

变动后股本
股份数量（股）
47,180,329
31,219,671
78,400,000

比例
60.1790
39.8210
1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最新股本78,400,000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2.2446
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凤凯、杨巧云、间接持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公

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24年9月

20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上述发行价格是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发行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凤凯、杨巧云、新余博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间接持股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所持有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行为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

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4、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本次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材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

格以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

定之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孰高者确定。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西部工业园E区2栋

联系人：刘亚琴、肖荣贵

电话：0755-29985520、0755-36653229
传真：0755-29985520
九、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